
21/F, Success Commercial Building, 245-251 Hennessy Road, Wan Chai 
Tel : 2866 1800  Fax : 2866 1299  Website : http://www.mediationcentre.org.hk 

 

 
  
 
 
 
 
 
 
 
 

 
 

課程簡介及目的 

隨著內地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及交流，內地正在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自貿區等新型經濟合作區的發展模

式，香港的調解員因此亦將迎接新時期新挑戰，有機會需要處理越來越多涉及兩地不同的法律體系

及社會制度所產生的商事個案。有見及此，香港和解中心將第二次舉辦「中港調解實務證書課程(一)：

兩地商務涉及的內地法律部份」，供有興趣人士報讀。 
 

本課程專為處理涉及兩地不同的法律體系及社會制度所產生的商事個案而設，內容介紹有關涉及兩

地商業糾紛時涉及到的內地法律知識和社會制度。通過課堂學習，案例分析，思維技巧練習，讓學

員能因應兩地的特色，提升、補充及強化已具備的調解知識和技巧，有助學員處理這些個案。完成

課程後，學員可以運用所學的知識處理涉及兩地商事糾紛的個案。 
 

適合參加人士 

香港和解中心的會員或曾報讀調解相關課程之人士 
 

語言及教材 

普通話及廣東話，中文教材 
 

課程費用 

港幣$3,000 (香港和解中心會員)； 

港幣$3,500 (非香港和解中心會員)； 

曾報讀「內地與香港調解實務證書課程(二) 涉及兩地商事及土地管理之內地法律部份」的學員可享

有港幣$500 的折扣優惠。  
 

上課日期及時間 

2014 年 12 月 14 及 20 日, 共四節 (16 小時) 

第一節：2014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第二節：2014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日)  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 

第三節：2014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第四節：2014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六)  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 
 

專業認可  

1) 修讀本課程及出席率達 100%的學員，將獲頒發「中港調解實務證書課程 (兩地商務涉及的內地法

律部份) 」的結業證書； 

2) 修讀本課程，出席率達 70% 而不足 100% 的學員，將獲頒發出席證明證書； 

3) 學員將可獲取香港和解中心的 10 個專業持續發展(CPD)學分 (兩天的課程共四節，按比例為每節

2.5 個專業持續發展(CPD)學分)*； 
 

上課地點 

香港和解中心 (地址: 灣仔軒尼詩道 245-251 號守時商業大廈 21 樓) 

 
截止報名日期 

2014 年 12 月 4 日 
 

名額 

40 名 (額滿即止) 
 

 
 

 中港調解實務證書課程(一) 
兩地商務涉及的內地法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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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香港和解中心已成為深圳國際仲裁院的『粵港澳商事調解聯盟』的始創會員，同時與深圳仲裁委員

會和深圳市民商事調解中心組成合作平台及簽定合作協議，於此課程獲取結業證書的學員有機會加

入中港調解專家小組，透過此平台處理涉及兩地商事糾紛的個案。 
 

導師簡介 

徐晶(蒙葶)小姐獲工學學士學位、法學碩士學位、工程師（內地國防工程）資格、香港和解中心認可

調解員、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認可綜合調解員。徐晶小姐現任中國人民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香

港中國研究生會副會長、《中國法律評論》發行總監及發行經理、《研訊學刊》編委、中國高等院校

香港校友會聯合會副秘書長、中國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工程師聯合會副主席、中國高等院校

香港校友會聯合會法律協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香港總幹事、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校友會

香港分會名譽創會會長、香港建造業訓練局學會員會義務網絡顧問。徐晶小姐從事兩地法律程式及

法律事務超過十二年，參與處理內地房地產投資個案、解決兩地的商務、投資、收購兼併等各類合

同糾紛、兩地公司及以上市公司股權爭議、跨地婚姻及財產訴訟爭議、內地及香港遺產爭議、意外

傷亡賠償等個案的訴訟程式等，除法律事務工作外，並長期擔任兼職導師及創辦兩地法律專業講座。

編寫教學教材及講座題材，有豐富的實務講學經驗及技巧。為香港和解中心『中港調解實務證書課

程』主編及主講導師。 
 

課程內容 

2014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日) 

第一節 

9:00a.m. – 1:00p.m. 
 
 
 
 

 課程簡介及目的 
 內地與香港社會制度及法律體系 
 兩地調解制度的比較及發展前景 
  兩地訴訟程序的比較 
  內地《信訪條例》簡析 
 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簡析 
  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簡析 

第二節 

2:00p.m. – 6:00p.m. 
 內地與香港訴訟程序及訴訟費用若干比較 

 實例分析 

 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內地與香港公司架構分析比較 

  內地與香港公司法人分析比較 
  實例分析 

 

2014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六) 

第三節 

9:00a.m. – 1:00p.m. 
 
 
 

 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總則簡析 
(合同的訂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變更和轉讓， 

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違約責任，其他規定)  

 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分則簡析 

   (買賣合同，贈與合同，借款合同，租賃合同，融資租賃合同，  承

攬合同，建設工程合同，運輸合同，技術合同，保管合同，倉儲

合同，委託合同，其他類型合同)  

 簡述全新的『香港調解 + 仲裁』糾紛解決服務以處理兩地的民商

事個案包括： 

(一) 香港和解中心與深圳仲裁委員會及深圳市民商事調解

  中心的合作協議 ─〝深港多元化糾紛解決服務平臺〞 

(二) 『粵港澳商事調解聯盟』和深圳仲裁院的合作計劃 

  內地與香港商事案件調解模式解析及文件範本實務介紹 

第四節 

2:00p.m. – 6:00p.m. 
 簡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 

  識別在香港使用有關與涉及兩地合同有關證據文件 

 委託公證制度及香港與內地公證文件分析--特邀專家莊仲希律師 

(1小時) 

 介紹一般在調解個案中遇到兩地法律問題及處理技巧 

  涉及兩地商事合同糾紛實例分析 

  調解個案技能實務檢測：涉及兩地商事合同糾紛案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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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有興趣報讀此課程之人士，請最遲於 2014 年 12 月 4 日將報名表及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到

香港和解中心辦理。 

2) 確認函將於 2014 年 12 月 5 日或以前電郵予獲取錄的參加者 (未獲電郵通知者則不獲取

錄)。 

3) 除非因課程額滿或取消，參加者所繳學費將不獲退還。參加者不論上課與否，已繳學費，

恕不退還。 

4) 如報名人數不足或在特殊情況下，本中心有權取消該課程，並於有需要時有權更改任何

原定課程之導師、上課時間、地點及內容。 

5) 如天文台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並於上課前兩小時仍然生

效，課堂將會延期。有關補堂的日期、時間及地點安排，會於稍後公佈。 

6) 香港和解中心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香港和解中心保留最終決定權。 

 
*參加者如上課時間遲到或早退多於 30 分鐘，該節課堂將當作缺席論。香港和解中心將不會

給予該節的專業持續發展(CPD)學分予參加者。 

 
 

 
 


